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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抽样方法

1.1 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样领域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辖区内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
抽查产品为卫生巾（护垫）、室内木质门。
1.2 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在流通领域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以其他形式标明合格的产品，或在流通领域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

随机数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所抽取的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儿童鞋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批次的产品。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抽样数量见表1。
表1 抽取样品数量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
	检验数量
	备样数量

	 卫生巾（护垫）a
	8包
	6包
	2包

	室内木质门
	2扇
	1扇
	1扇

	注：a若最小销售包装每包少于10片，需按最小销售包装数量折算，保证检验样品不少于30片，备样不少于10片。

抽样数量如不满足检验用数量，可适当增加抽样数量。


2 检验依据

本细则中所抽产品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见表2～表3。
表2 卫生巾（护垫）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全长偏差
	GB/T 8939—2018

	2
	条质量偏差
	GB/T 8939—2018

	3
	吸水倍率
	GB/T 8939—2018

	4
	pH
	GB/T 8939—2018

	5
	甲醛含量
	GB/T 8939—2018

GB/T 34448-2017 

	6
	可迁移性荧光物质
	GB/T 8939—2018


 表3 室内木质门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门扇整体抗冲击强度
	GB/T 14155-2008

	2
	含水率
	GB/T 17657-2013

	3
	浸渍剥离
	GB/T 17657-2013

	4
	表面耐污染腐蚀 
	GB/T 17657-2013

	5
	表面抗冲击
	GB/T 17657-2013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T 8939-2018 卫生巾（护垫）

LY/T 1923-2020 室内木质门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